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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3 0 0 次 

第 一 案 

所屬鄉鎮市： 

竹 北 市 
日期：107年 9月 27日 

案 由 
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 (整併體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停 18

及細停 16-停車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本案辦理歷程說明 ： 

(一)依據本府交通旅遊處 107年 8月 29日府交通字第 1070165260號函

暨 107年 9月 11日府交通字第 1070162308號函辦理。 

(二)本案前經本縣都委會 107年 6月 5日第 297次會審議完竣，其中會

議決議略以:「本案細部計畫建議除下列各點外，其餘照案通過，

免再提會討論。一、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酌予採

納，…。二、有關修訂本細計區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8點增加之

申請容許使用項目，尊重申請單位需求，增列容許使用項目「餐飲

業」，餘照公展條文通過。」在案。 

(三)惟經本府交通旅遊處重新檢視修正後計畫書內容與本縣第 297次都

市計畫委員會會議決議差異過大，另因涉及都市計畫案名用地編號

更正，內文敘述及圖面併同修正，及細停 16用地現況有一座土地

公廟，須將後續安置問題新增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為避免

本案發布實施後衍生後續執行問題，案經本府交通旅遊處以上開號

函送相關資料到府，爰再提會討論。 

二、變更都市計畫機關：新竹縣政府。 

三、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2項。 

四、計畫位置與範圍：本案變更範圍隸屬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

體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範圍內，位於竹北交流道東

側。區位如下： 

(一)停 18用地：範圍南至文興路，西至莊敬南路，北市成功十一街，

土地面積為 5,085.55平方公尺，地籍坐落於自強段 168地號。 

(二)細停 16用地：範圍東至自強南路，南至成功二街，西至自強七

街，土地面積 5,451.62平方公尺，地籍坐落於公園段 470-1地

號。 

五、變更理由及內容： 

詳本次提會「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體育公園附近地區)

細部計畫(停 18及細停 16-停車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8點變更對照表。 

六、公開展覽期間公民團體陳情意見：無。 

七、檢附下列資料： 

(一) 附圖一-本案計畫位置示意圖 

(二) 附圖二-細停 16土地使用現況圖 

(三)附表一-「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體育公園附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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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細部計畫(停 18及細停 16-停車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8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四) 附表二-「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體育公園附近地

區)細部計畫(停 18及細停 16-停車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案」附件三本計畫申請附屬事業使用容許項目變更對照表。 

作業單位初

核 意 見 

一、 有關細停 16用地現存一處土地公廟乙案，以下事項，請各單位表示意

見後，提請討論： 

1. 請交旅處就細停 16用地擬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列土地公廟後

續安置事宜之原因妥為說明； 

2. 請地政處就該土地公廟是否屬縣治遷建第二期區段徵收前即已存在，

及倘是則其安遷計畫為何表示意見； 

3. 請民政處就該土地公廟是否有寺廟登記表示意見； 

4. 請工務處建築管理科就該土地公廟是否屬於建築法所定義之建築表示

意見。 

二、 請交旅處就本次提會之本計畫申請附屬事業使用容許項目之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組別之使用項目修正原因妥為說明後，提請討論。 

三、 其餘計畫書誤繕之內容及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部分，請規劃單位依105年5

月5日府產城字第1050062116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

市計畫(整併體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之現

行計畫內容檢核修正。 

都委會決議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申請單位107年9月11日府交通字第1070162308

號函送補充資料通過，並請申請單位併同本會107年6月5日第297次會決議修

正計畫書、圖後，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依法定程序辦理，免再提會討論。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18點修正詳附表1。 

二、計畫書附件三本計畫申請附屬事業使用容許項目修正詳附表2。 

三、其餘計畫書誤繕之內容及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部分，依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第三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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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本案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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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細停 16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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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體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停 6及 9-停車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8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公開展覽 縣都委會審竣#297 本次提會修正內容 本次提會說明 作業單位初核

意見 

縣都委會決議

#300 

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十八、停車場用地 

(一)停車場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

得大於下表規定: 

項目 

停車場

(作平面

停車場使

用) 

停車場

(作立體

停車場使

用) 

最大建蔽

率 
5% 80% 

最大容積

率 
5% 400% 

停6及停9用地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相關規定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

附屬事業用地，其容許使用，除依

「停車場法」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得容許之

項目外，並得提供一般及綜合零售

業、批發業、一般及日常服務業、金

融保險業、觀光及旅遊服務業、娛樂

及健身服務業(包含電影院)、醫療保

健服務業、事務所及辦公室、會議及

工商展覽中心、倉儲物流業、購物中

心及批發量販業、廣告業、運輸服務

業、通訊服務業、停車場經營業、加

油站及加氣站業、修理服務業、文化

及教育設施等使用。且使用項目及准

許條件不受「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辦法」附表之限制。 

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十八、停車場用地 

(一)停車場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

規定: 

項目 

停車場

(作平面

停車場使

用) 

停車場

(作立體

停車場使

用) 

最大建蔽

率 
5% 80% 

最大容積

率 
5% 400% 

(二)停8用地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

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用地，其容許

使用，除依「停車場法」及「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得容許使用之項

目外，並得供金融保險業、醫療保健服務業、

事務所及辦公室、住宅(僅得以出租或設定地

上權)、會議及工商展覽中心、倉儲物流業、

購物中心及批發量販業及廣告業等使用。且其

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不受「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附表之限制。 

(三)停6及停9用地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

關規定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用地，

其容許使用，除依「停車場法」及「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得容許之

項目外，並得供一般及綜合零售業、餐飲業、

批發業、一般及日常服務業、金融保險業、觀

光及旅遊服務業、娛樂及健身服務業(包含電

影院)、醫療保健服務業、事務所及辦公室、

會議及工商展覽中心、倉儲物流業、購物中心

及批發量販業、廣告業、運輸服務業、通訊服

務業、停車場經營業、修理服務業、文化及教

育設施等使用。且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不受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附

表之限制。 

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十八、停車場用地 

(一)停車場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項目 

停車場

(作平面

停車場使

用) 

停車場

(作立體

停車場使

用) 

最大建蔽

率 
5% 80% 

最大容積

率 
5% 400% 

(二)停8用地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供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用地，其容許使用，除

依「停車場法」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辦法」規定得容許使用之項目外，並得供金融

保險業、醫療保健服務業、事務所及辦公室、住宅

(僅得以出租或設定地上權)、會議及工商展覽中

心、倉儲物流業、購物中心及批發量販業及廣告業

等使用。且其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不受「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附表之限制。 

(三)停18及細停16用地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

規定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用地，其容許

使用，除依「停車場法」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得容許之項目外，並得供

一般及綜合零售業、餐飲業、批發業、一般及日常

服務業、金融保險業、觀光及旅遊服務業、娛樂及

健身服務業(包含電影院)、醫療保健服務業、事務

所及辦公室、會議及工商展覽中心、倉儲物流業、

購物中心及批發量販業、廣告業、運輸服務業、通

訊服務業、停車場經營業、修理服務業、文化及教

育設施等使用。且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不受「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附表之限制。 

(四)細停16用地配合本計畫區整體開發需要，得選擇適

當區位安置土地公廟等，惟應考量其原有功能，並

應整體規劃設計。 

1.補充敘述縣都委

會 297會議通過

18項申請附屬事

業使用容許項目

之土地及建築物

使用組別。 

2.娛樂及健身服務

業部分，刪除(包

含電影院)，回歸

本計畫申請附屬

事業使用容許項

目土地及建築物

使用組別之使用

項目。 

3.配合細停 16西北

側現地保留一座

土地公廟，惟土

地公廟歷史悠久

不可考，且在區

段徵收時仍保留

該座土地公廟並

未遷移。經多次

協調未果，於 106

年 9月 25日細停

16用地土地公廟

討論處理會議

中，縣府與里

長、廟方協調遷

移至公園段 604

地號(兒童遊樂場

用地)仍未達成協

議。故增列容許

土地公廟安置條

文，提請大會討

論，以俾利 BOT

招商程序進行。 

請交旅處就本

次提會內容妥

為說明後，提

請討論。 

 

原則尊重申請

單位需求，除

相 關 退 縮 規

定，因經本府

工務處建築管

理科表示該土

地公廟係屬建

築法所定義之

建築，故仍應

依本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

要點相關退縮

規定辦理外，

餘照本次提會

修 正 內 容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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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體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停 6及 9-停車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附件三本計畫申請附屬事業使用容許項目修訂前後對照表 

公開展覽 縣都委會審竣#297 本次提會修正內容 本次提會說明 作業單位初核意

見 

縣都委會決議

#300 

附件四  交通部促進民間參與交通建設附屬

事業使用容許項目 

交通部促進民間參與交

通建設附屬事業使用容

許項目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

別之使用項目 
編

號 

附屬

事業

使用

容許

項目 

使用容許項

目內容 

1 

一般

及綜

合零

售業 

一般零售業 

（一） 中西藥品。 

（二） 書籍、紙

張、文具及體育

用品。 

（三） 化妝美容用

品及清潔器材。 

（四） 水電器材。 

（五） 日用百貨

（營業樓地

板面積三○

○平方公尺

以上，未滿

五○○平方

公尺。）。 

（六） 古玩、藝

品。 

（七） 地毯。 

（八） 鮮花、禮

品。 

（九） 鐘錶、眼

鏡。 

（十） 照相器材。 

（十一） 縫紉用

附件三  交通部促進民間參與交通建設附

屬事業使用容許項目 

交通部促進民間參與

交通建設附屬事業使

用容許項目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組別之使用項目 
編

號 

附屬

事業

使用

容許

項目 

使用容許項

目內容 

1 

一般

及綜

合零

售業 

一般零售業 

（三十） 中西藥

品。 

（三十一） 書籍、

紙張、文具及

體育用品。 

（三十二） 化妝美

容用品及清潔

器材。 

（三十三） 水電器

材。 

（三十四） 日用百

貨（營業

樓地板面

積三○○

平方公尺

以上，未

滿五○○

平方公

尺。）。 

（三十五） 古玩、

藝品。 

（三十六） 地毯。 

（三十七） 鮮花、

附件三  本計畫申請附屬事業使用容許項目之土地及建

築物使用組別項目對照表 

交通部促進民間參與交通建

設附屬事業使用容許項目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之

使用項目 編

號 

附屬事業

使用容許

項目 

使用容許項目內

容 

1 
一般及綜

合零售業 
一般零售業 

（五十九） 中西藥品。 

（六十） 書籍、紙張、

文具及體育用品。 

（六十一） 化妝美容用

品及清潔器材。 

（六十二） 水電器材。 

（六十三） 日用百貨

（營業樓地板面積三

○○平方公尺以

上。）。 

（六十四） 古玩、藝

品。 

（六十五） 地毯。 

（六十六） 鮮花、禮

品。 

（六十七） 鐘錶、眼

鏡。 

（六十八） 照相器材。 

（六十九） 縫紉用品。 

（七十） 珠寶、首飾。 

（七十一） 皮件及皮

箱。 

（七十二） 瓷器、陶

器、搪器。 

（七十三） 唱片、錄音

帶、錄影節目帶。 

修正內容如下： 

1.編號 1(一般及

綜合零售業)項

中一般零售業， 

整併項次(五)及

(二十六)日用百

貨之面積規定。 

2.補充說明編號

5(金融保險

業)、編號 6(觀

光及旅遊服務

業)、編號 9(事

務所及辦公室)

對應之行業項

目。 

3.補正項次編

號。 

查申請單位所列

之使用容許項目

內容之土地及建

築物使用組別之

使用項目採正面

表列，惟所羅列

使用項目似無涵

蓋經濟部公司行

號營業項目細分

類，且部分土地

及建築物使用組

別使用項目欄為

空白，為恐掛漏

萬一，產生後續

執行之疑慮，故

建議刪除土地及

建築物使用組別

之使用項目欄位

內容，回歸使用

容許項目內容進

行管制，請申請

單位妥為說明

後，提請討論。 

尊重申請單位

需求，照本次

提會修正內容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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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 縣都委會審竣#297 本次提會修正內容 本次提會說明 作業單位初核意

見 

縣都委會決議

#300 

品。 

（十二） 珠寶、首

飾。 

（十三） 皮件及皮

箱。 

（十四） 瓷器、陶

器、搪器。 

（十五） 唱片、錄

音帶、錄影節目

帶。 

（十六） 玩具。 

（十七） 電器、自

行車其零件等零

售或展示。 

（十八） 音響視聽

器材。 

（十九） 瓦斯爐、

熱水器及其廚

具。 

（二十） 家具、裝

潢、木器、藤

器。 

（二十一） 玻璃及

鏡框。 

（二十二） 樂器。 

（二十三） 手工藝

品及佛具香燭用

品。 

（二十四） 電視遊

樂器及其軟體。 

（二十五） 資訊器

材及週邊設備。 

（二十六） 日用百

貨（營業樓

禮品。 

（三十八） 鐘錶、

眼鏡。 

（三十九） 照相器

材。 

（四十） 縫紉用

品。 

（四十一） 珠寶、

首飾。 

（四十二） 皮件及

皮箱。 

（四十三） 瓷器、

陶器、搪器。 

（四十四） 唱片、

錄音帶、錄影

節目帶。 

（四十五） 玩具。 

（四十六） 電器、

自行車其零件

等零售或展

示。 

（四十七） 音響視

聽器材。 

（四十八） 瓦斯

爐、熱水器及

其廚具。 

（四十九） 家具、

裝潢、木器、

藤器。 

（五十） 玻璃及鏡

框。 

（五十一） 樂器。 

（五十二） 手工藝

品及佛具香燭

（七十四） 玩具。 

（七十五） 電器、自行

車其零件等零售或展

示。 

（七十六） 音響視聽器

材。 

（七十七） 瓦斯爐、熱

水器及其廚具。 

（七十八） 家具、裝

潢、木器、藤器。 

（七十九） 玻璃及鏡

框。 

（八十） 樂器。 

（八十一） 手工藝品及

佛具香燭用品。 

（八十二） 電視遊樂器

及其軟體。 

（八十三） 資訊器材及

週邊設備。 

（八十四） 運動器材。 

（八十五） 光電器材。 

（八十六） 刀具。 

百貨超市業： 

1.百貨公司業 

2.超級市場業 

3.一般百貨業     

 

其他綜合零售

業: 

便利商店業 

 

2 餐飲業 

飲食業 

1.飲料店業 

2.飲酒店業 

3.餐館業 

4.其他餐飲業 

（一）冰果店。 

（二）點心店。 

（三）飲食店。 

（四）麵食店。 

（五）自助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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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面積五

○○平方公

尺以上

者）。 

（二十七） 運動器

材。 

（二十八） 光電器

材。 

（二十九） 刀具。 

百貨超市

業： 

1.百貨公司

業 

2.超級市場

業 

3.一般百貨

業     

其他綜合零

售業: 

便利商店業 

 

2 
餐飲

業 

飲食業 

1.飲料店業 

2.飲酒店業 

3.餐館業 

4.其他餐飲

業 

（一）冰果店。 

（二）點心店。 

（三）飲食店。 

（四）麵食店。 

（五）自助餐廳。 

（六）泡沫紅茶店。 

（七）餐廳（館）。 

（八）咖啡館。 

（九）茶藝館。 

 (十)營業樓地板面

積規模大於前組規定

之飲食業。 

3 
批發

業 
一般批發業 

（一）日用飲食品。 

（二）金屬器材。 

用品。 

（五十三） 電視遊

樂器及其軟

體。 

（五十四） 資訊器

材及週邊設

備。 

（五十五） 日用百

貨（營業

樓地板面

積五○○

平方公尺

以上者）。 

（五十六） 運動器

材。 

（五十七） 光電器

材。 

（五十八） 刀具。 

百貨超市

業： 

1.百貨公司

業 

2.超級市場

業 

3.一般百貨

業     

其他綜合零

售業: 

便利商店業 

 

2 
餐飲

業 

飲食業 

1.飲料店業 

2.飲酒店業 

3.餐館業 

4.其他餐飲

（一）冰果店。 

（二）點心店。 

（三）飲食店。 

（四）麵食店。 

（五）自助餐廳。 

（六）泡沫紅茶店。 

（七）餐廳（館）。 

（八）咖啡館。 

（九）茶藝館。 

3 批發業 

一般批發業 
（一）日用飲食品。 

（二）金屬器材。 

農產品批發 

（一）果菜批發業。 

（二）家畜（肉品）批發

市場。 

（三）家禽批發市場。 

（四）魚產批發市場。 

（五）其他經公告指定之

農產品市場。 

4 
一般及日

常服務業 

一般服務業 

（一）計程車客運服務

業。 

（二）禮服、及其他物品

出租。 

（三）照相及軟片沖印

業。 

（四）機車修理。 

（五）汽車保養所及洗車 

（六）視障按摩業。 

（七）寵物美容百貨 

（八）產品展示服務業。 

（九）電影、電視攝製及

發行業。 

日常服務業 

（一）洗衣。 

（二）理髮。 

（三）美容。 

（四）傘、皮鞋修補及擦

鞋。 

（五）圖書出租。  

（六）汽車保養（限換輪

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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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批發 

（一）果菜批發業。 

（二）家畜（肉品）

批發市場。 

（三）家禽批發市

場。 

（四）魚產批發市

場。 

（五）其他經公告指

定之農產品市場。 

4 

一般

及日

常服

務業 

一般服務業 

（一）計程車客運服

務業。 

（二）禮服、及其他

物品出租。 

（三）照相及軟片沖

印業。 

（四）機車修理。 

（五）汽車保養所及

洗車 

（六）視障按摩業。 

（七）寵物美容百貨 

（八）產品展示服務

業。 

（九）電影、電視攝

製及發行業。 

日常服務業 

（一）洗衣。 

（二）理髮。 

（三）美容。 

（四）傘、皮鞋修補

及擦鞋。 

（五）圖書出租。  

（六）汽車保養（限

換輪胎）。 

5 金融 金融業  

業 （六）泡沫紅茶

店。 

（七）餐廳

（館）。 

（八）咖啡館。 

（九）茶藝館。 

 (十)營業樓地板

面積規模大於前組

規定之飲食業。 

3 
批發

業 

一般批發業 

（一）日用飲食

品。 

（二）金屬器材。 

農產品批發 

（一）果菜批發

業。 

（二）家畜（肉

品）批發市場。 

（三）家禽批發市

場。 

（四）魚產批發市

場。 

（五）其他經公告

指定之農產品市

場。 

4 

一般

及日

常服

務業 

一般服務業 

（一）計程車客運

服務業。 

（二）禮服、及其

他物品出租。 

（三）照相及軟片

沖印業。 

（四）機車修理。 

（五）汽車保養所

及洗車 

（六）視障按摩

業。 

5 
金融保險

業 

金融業 
（一）銀行、合作金庫。 

（二）信用合作社。 

（三）農會信用部。 

（四）證券經紀業(含營

業廳)。 

（五）信託投資業。 

（六）保險業。 

（七）證券交易所。 

（八）一般期貨經紀業。 

（九）票券金融業。 

證券業 

期貨業 

保險業 

6 
觀光及旅

遊服務業 

觀光旅館業： 

1.國際觀光旅館 

2.一般觀光旅館 

（一）國際觀光旅館。 

（二）觀光旅館。  

旅館業 （一）旅館。 

旅行業  

觀光遊樂業  

7 
娛樂及健

身服務業 

娛樂服務業 

（一）戲院、劇院、劇

場、電影院。 

（二）兒童樂園。 

（三）錄影帶節目帶播映

業及視聽歌唱業。 

健身服務業 

（一）籃球、網球、桌

球、羽毛球、棒球、高爾

夫球等球類運動比賽練習

場地。 

（二）國術館、柔道館、

跆拳道館、空手道館、劍

道館及拳擊、舉重等教練

場所、健身房、韻律房。 

（三）室內射擊練習場

（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例規定之械彈且不具殺

傷力者）。 

（四）保齡球館、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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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業 
證券業 

期貨業 

保險業 

6 

觀光

及旅

遊服

務業 

觀光旅館

業： 

1.國際觀光

旅館 

2.一般觀光

旅館 

 

旅館業  

旅行業  

觀光遊樂業  

7 

娛樂

及健

身服

務業 

娛樂服務業 

（一）戲院、劇院、

劇場、電影院。 

（二）兒童樂園。 

（三）錄影帶節目帶

播映業及視聽歌唱

業。 

健身服務業 

（一）籃球、網球、

桌球、羽毛球、棒

球、高爾夫球等球類

運動比賽練習場地。 

（二）國術館、柔道

館、跆拳道館、空手

道館、劍道館及拳

擊、舉重等教練場

所、健身房、韻律

房。 

（三）室內射擊練習

場（非屬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例規定之械

彈且不具殺傷力

（七）寵物美容百

貨 

（八）產品展示服

務業。 

（九）電影、電視

攝製及發行業。 

日常服務業 

（一）洗衣。 

（二）理髮。 

（三）美容。 

（四）傘、皮鞋修

補及擦鞋。 

（五）圖書出租。  

（六）汽車保養

（限換輪胎）。 

5 

金融

保險

業 

金融業 

 

證券業 

期貨業 

保險業 

6 

觀光

及旅

遊服

務業 

觀光旅館

業： 

1.國際觀光

旅館 

2.一般觀光

旅館 

 

旅館業  

旅行業  

觀光遊樂業  

7 

娛樂

及健

身服

娛樂服務業 

（一）戲院、劇

院、劇場、電影

院。 

房。 

（五）溜冰場、游泳池。 

8 
醫療保健

服務業 
醫療保健服務業 

（一）衛生所（站）。 

（二）醫事技術業。 

9 
事務所及

辦公室 

一般事務所 

（一）貿易業。 

（二）經銷代理業。 

(三）廣告及傳播業。但

不包括錄製場所。  

（四）資訊服務業。 

（五）顧問服務業。 

（六）證券金融業。 

（七）證券經紀業（不含

營業廳）。 

（八）電信加值網路。 

（九）外國保險業聯絡

處。 

（十）文化藝術工作室。 

（十一）其他僅供辦公之

場所（現場限作辦公室使

用，不得專為貯藏、展示

或作為製造、加工、批

發、零售場所使用，且現

場不得貯存機具。）。 

自由職業事務所 

（一）律師。 

（二）建築師。 

（三）會計師。 

（四）技師。 

（五）土地登記專業代理

人。 

（六）不動產估價師。 

（七）文化藝術工作室

（使用樓地板面積不超過

二○○平方公尺者）。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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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四）保齡球館、撞

球房。 

（五）溜冰場、游泳

池。 

8 

醫療

保健

服務

業 

醫療保健服

務業 

（一）衛生所

（站）。 

（二）醫事技術業。 

9 

事務

所及

辦公

室 

一般事務所 

（一）貿易業。 

（二）經銷代理業。 

(三）廣告及傳播

業。但不包括錄製場

所。  

（四）資訊服務業。 

（五）顧問服務業。 

（六）證券金融業。 

（七）證券經紀業

（不含營業廳）。 

（八）電信加值網

路。 

（九）外國保險業聯

絡處。 

（十）文化藝術工作

室。 

（十一）其他僅供辦

公之場所（現場限作

辦公室使用，不得專

為貯藏、展示或作為

製造、加工、批發、

零售場所使用，且現

場不得貯存機

具。）。 

自由職業事 （一）文化藝術工作

務業 （二）兒童樂園。 

（三）錄影帶節目

帶播映業及視聽歌

唱業。 

健身服務業 

（一）籃球、網

球、桌球、羽毛

球、棒球、高爾夫

球等球類運動比賽

練習場地。 

（二）國術館、柔

道館、跆拳道館、

空手道館、劍道館

及拳擊、舉重等教

練場所、健身房、

韻律房。 

（三）室內射擊練

習場（非屬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例規

定之械彈且不具殺

傷力者）。 

（四）保齡球館、

撞球房。 

（五）溜冰場、游

泳池。 

8 

醫療

保健

服務

業 

醫療保健服

務業 

（一）衛生所

（站）。 

（二）醫事技術

業。 

9 

事務

所及

辦公

室 

一般事務所 

（一）貿易業。 

（二）經銷代理

業。 

(三）廣告及傳播

業。但不包括錄製

場所。  

1

0 

會議及工

商展覽中

心 

會議中心  

工商展覽中心  

1

1 

倉儲物流

業 

倉儲業 

（一）冷藏庫、冷凍庫。 

（二）貨櫃運輸之集散裝

卸場或庫房。 

（三）貨運、貨櫃貨運、

遊覽汽車客運、航空運

輸、報關、快遞等業之車

輛調度停放場及貨物提存

場房。 

（四）其他倉儲業或一般

物品提存場房。 

物流中心  

理貨包裝業  

1

2 

購物中心

及批發量

販業 

購物中心  

批發量販業  

1

3 
廣告業 

一般廣告業 

（一）廣告及傳播業。 戶外廣告業 

其他廣告業 

1

4 

運輸服務

業 

運輸服務業 （一）貨櫃、貨運業辦事

處。 

（二）公路、市區汽車客

運業辦事處。 

（三）旅遊業及遊覽車客

運公司辦事處。 

（四）航空、海運、內河

運輸公司辦事處。 

（五）快遞辦事處。 

（六）營業性停車空間。 

快遞業 

洗車業 
（一）汽車保養所及洗

車。 

1 通訊服務 電信業 （一）郵政支局、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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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 室（使用樓地板面積

不超過二○○平方公

尺者）。 

辦公室  

10 

會議

及工

商展

覽中

心 

會議中心  

工商展覽中

心 
 

11 

倉儲

物流

業 

倉儲業 

（一）冷藏庫、冷凍

庫。 

（二）貨櫃運輸之集

散裝卸場或庫房。 

（三）貨運、貨櫃貨

運、遊覽汽車客運、

航空運輸、報關、快

遞等業之車輛調度停

放場及貨物提存場

房。 

（四）其他倉儲業或

一般物品提存場房。 

物流中心  

理貨包裝業  

12 

購物

中心

及批

發量

販業 

購物中心  

批發量販業  

13 
廣告

業 

一般廣告業 
（一）廣告及傳播

業。 
戶外廣告業 

其他廣告業 

14 

運輸

服務

業 

運輸服務業 （一）貨櫃、貨運業

辦事處。 

（二）公路、市區汽
快遞業 

（四）資訊服務

業。 

（五）顧問服務

業。 

（六）證券金融

業。 

（七）證券經紀業

（不含營業廳）。 

（八）電信加值網

路。 

（九）外國保險業

聯絡處。 

（十）文化藝術工

作室。 

（十一）其他僅供

辦公之場所（現場

限作辦公室使用，

不得專為貯藏、展

示或作為製造、加

工、批發、零售場

所使用，且現場不

得貯存機具。）。 

自由職業事

務所 

（一）文化藝術工

作室（使用樓地板

面積不超過二○○

平方公尺者）。 

辦公室  

10 

會議

及工

商展

覽中

心 

會議中心  

工商展覽中

心 
 

11 
倉儲

物流
倉儲業 

（一）冷藏庫、冷

凍庫。 

5 業 所。 

（二）電信分支局、辦事

處。 

1

6 

停車場經

營業 
停車場經營業 （一）營業性停車空間。 

1

7 

修理服務

業 
修理服務業 

（一）乙種汽車修理廠。 

（二）各種機械、電機修

理。 

（三）金屬物熔接。 

1

8 

文化及教

育設施 

學前教育設施 （一）幼稚園。 

學術研究機構 （一）學術研究機構。 

社教設施 

（一）圖書館。 

（二）社會教育館。 

（三）藝術館、美術館。 

（四）紀念性建築物、忠

烈祠。 

（五）博物館、科學館、

歷史文物館、陳列館、水

族館、天文台、植物園。 

文康設施 

（一）音樂廳。 

（二）體育場（館）、集

會場所。 

（三）文康活動中心。 

（四）區民及社區活動中

心。 

（五）其他文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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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客運業辦事處。 

（三）旅遊業及遊覽

車客運公司辦事處。 

（四）航空、海運、

內河運輸公司辦事

處。 

（五）快遞辦事處。 

（六）營業性停車空

間。 

洗車業 
（一）汽車保養所及

洗車。 

15 

通訊

服務

業 

電信業 

（一）郵政支局、代

辦所。 

（二）電信分支局、

辦事處。 

16 

停車

場經

營業 

停車場經營

業 

（一）營業性停車空

間。 

17 

修理

服務

業 

修理服務業  

18 

文化

及教

育設

施 

學前教育設

施 
（一）幼稚園。 

學術研究機

構 

（一）學術研究機

構。 

社教設施 

（一）圖書館。 

（二）社會教育館。 

（三）藝術館、美術

館。 

（四）紀念性建築

物、忠烈祠。 

（五）博物館、科學

館、歷史文物館、陳

列館、水族館、天文

業 （二）貨櫃運輸之

集散裝卸場或庫

房。 

（三）貨運、貨櫃

貨運、遊覽汽車客

運、航空運輸、報

關、快遞等業之車

輛調度停放場及貨

物提存場房。 

（四）其他倉儲業

或一般物品提存場

房。 

物流中心  

理貨包裝業  

12 

購物

中心

及批

發量

販業 

購物中心  

批發量販業  

13 
廣告

業 

一般廣告業 
（一）廣告及傳播

業。 
戶外廣告業 

其他廣告業 

14 

運輸

服務

業 

運輸服務業 （一）貨櫃、貨運

業辦事處。 

（二）公路、市區

汽車客運業辦事

處。 

（三）旅遊業及遊

覽車客運公司辦事

處。 

（四）航空、海

運、內河運輸公司

辦事處。 

（五）快遞辦事

快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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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植物園。 

文康設施 

（一）音樂廳。 

（二）體育場

（館）、集會場所。 

（三）文康活動中

心。 

（四）區民及社區活

動中心。 

（五）其他文康設

施。 
 

處。 

（六）營業性停車

空間。 

洗車業 
（一）汽車保養所

及洗車。 

15 

通訊

服務

業 

電信業 

（一）郵政支局、

代辦所。 

（二）電信分支

局、辦事處。 

16 

停車

場經

營業 

停車場經營

業 

（一）營業性停車

空間。 

17 

修理

服務

業 

修理服務業  

18 

文化

及教

育設

施 

學前教育設

施 
（一）幼稚園。 

學術研究機

構 

（一）學術研究機

構。 

社教設施 

（一）圖書館。 

（二）社會教育

館。 

（三）藝術館、美

術館。 

（四）紀念性建築

物、忠烈祠。 

（五）博物館、科

學館、歷史文物

館、陳列館、水族

館、天文台、植物

園。 

文康設施 

（一）音樂廳。 

（二）體育場

（館）、集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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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三）文康活動中

心。 

（四）區民及社區

活動中心。 

（五）其他文康設

施。 
 

 


